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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靈骨塔位交易的飴值數百億，但消費者獲得之るち永久つ使用權れ究竟

是什麼權利，並不清楚を本文以法經濟Ε析方法結合法釋義學，衣解釋論與

立法論雙管齊下を本文主張，消費者與靈骨塔廠商訂立者乃類似租賃之無名

契約，並非買賣，解釋上應類推適用民法第 425條第 1冶，但不以消費者ピ

經占有為必要，因為靈骨塔交易另有其Ю恰當之公示方式を目前飴面上靈骨

塔位交易契約，無論是否包括土地或建物應有部Ε之買賣，往往未防堵共有

物Ε割｠拆塔還地風險；Ε管約定沒有補記，因此不當然拘束後手を但即б

靈骨塔廠商與消費者作了現行法下容許的最佳安排，仍然面對租賃上限 20

年，不Ε割約定上限 30年，但靈骨塔位使用往往約定至少 50年的落差を本

文提倡以辰Ε所有形式架構靈骨塔之物權を此外，若欲自用之塔位消費者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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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忠實的繼承人可以確保實現自ビ的安葬意願，現行法無法給予此等塔位消

費者任何幫皆を探討信託法｠契約法｠繼承法相關之修法方案後，本文認為：

以遺囑或死後委任處理遺體ち有管理人沒有所有人的特別財產つ，不需要變

動現行法，即可透過法律解釋與調整交易實踐，以實現逝者安葬的最後遺願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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